
采购物料批次合同
合同编号：HT20250209003-ZW
买方（甲方）：随州市众星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合同履行地点：湖北省随州市
卖方（乙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日期：2025年 02月 09日
甲、乙双方均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登记并存续的企业法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
1、标的及价款：
	序号
	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单价（无税）
	产品执行标准

	1
	主座椅
	201680009018
	5
	件
	1700
	Q/ZZ 11115-2021

	2
	副座椅
	201680009019
	5
	件
	528
	Q/ZZ 11115-2021

	合计（元）：2228元
	金额大写（币种：人民币）：贰仟贰佰贰拾捌圆
	


2、包装标准、费用承担及回收：包装费用由乙方承担，定量包装，包装物需回收。
3、运输方式及费用：运输由乙方负责，运输费用及运输途中货品毁损、灭失风险由乙方承担。
4、交货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交付，乙方每延期交货一天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1%（不低于100元/天，以20%为上限）的迟延交货违约金；迟延交货超过20日的，甲方还有权解除合同。
5、交货地点：甲方仓库或甲方指定地点。
6、质量要求（可拓展）：按照样品、技术协议或甲方图纸执行；技术要求没有明确的，按国家或行业标准高的执行。
7、发票及税率：到货7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提供100%合同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3%）。
[bookmark: _GoBack]8、结算方式：货到后开具发票入账，次月付清，货款以电汇方式结算。甲方每延期付费一天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1%（不低于100元/天，以20%为上限）的迟延付款违约金；迟延交货超过20日的，乙方还有权解除合同。
9、知识产权和保密条款：乙方销售的货品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该损失应当由乙方全额承担。双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公开、转让、许可包括工程图纸、技术标准、研究报告、技术资料、客户信息等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涉及到的商业秘密、保密信息。保密条款不因采购合同的终止而无效。
10、售后责任：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内出现一般质量问题（含外观质量问题、可修复的轻微瑕疵等一般情形），由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2日内免费包修、包退换，否则甲方有权聘请第三方维修，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质保期内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含内在质量问题、尺寸精度/技术性能不达标、不能使用、连续维修三次仍不能修复或不能达到使用要求等严重情形），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并赔偿损失（含甲方直接损失、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执行费、律师费、甲方对第三方承担的赔偿款等费用）。因货品质量、尺寸精度、技术性能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具备相应资质的质量检测鉴定机构对照本合同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件的约定，对货品进行鉴定，鉴定结果符合约定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鉴定结果不符合约定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但违约和损失赔偿的数额总和不应高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
11、货品验收：甲方在货品质保期内的验收仅作为目视外观质量验收，不代表甲方对乙方货品内在质量合格、尺寸精度达标、技术性能达标的认可。甲乙双方相关协议、附件、单据中的验收条款异于此条款的，以此条款为准。
12、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甲方所在地法院依照中国大陆法律诉讼解决。
13、其它：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肆份，各执贰份。甲乙双方或司法机关按此合同中的地址或邮箱发出的快递、信件、邮件、传真，不论对方是否签收，均视为送达。

	甲方：随州市众星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代理人：

送达地址：随州市经济开发区交通大道K116号
送达邮箱：314898225@QQ.COM
电话：0722-3587167
开户银行：工行随州开发区支行
帐号：1805020909000007989
增值税号：  
邮政编码：441300
	乙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

送达地址：西安市高陵区泾高南路820号
送达邮箱：liujian@bjghrc.com
电话：19929031527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西安高陵区泾渭路车城支行
帐号：26170201040003269
增值税号：
邮政编码：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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